
一、展會知識産權保護發展歷程

（一）國際科技展會推動國際知識産權保護公約的産生

對於國際展會知識産權保護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末期。當

時，隨着工業技術的發展，由於欠缺工業産權的相應國際保護，

阻礙了先進技術産品在各國之間的展出和銷售等國際交流。

1873 年，在奥地利（時爲奥匈帝國）首都維也納舉辦了一次國

際發明展，由於工業産權保護並無統一國際標準，部分國際參

展商和參展國表示擔心自己的發明展出後被外國人搶先申請

專利而拒絶參加。爲此，主辦國政府制定了一項特殊法律，爲

在展覽會上展出的外國人的專利和商標提供特殊的臨時保護，

保護期間内禁止展品所有人之外的人就此申請專利權或商標

權。這形成了國際展會知識産權保護制度特别是專利申請和

商標申請的國際展會臨時保護制度的部分雛形。同年，專利改

革會議在維也納召開，與會人員呼吁在專利保護方面締結一個

國際協議儘快達成國際諒解。

1878 年，巴黎世博會召開，各國在展會期間召開了工業産

權（專利）研討會，會議决定組成公約起草委員會，負責起草保

護工業産權的國際公約。1883 年 3 月，第一部國際知識産權

保護公約，即現代國際工業産權保護制度的基本公約——《保

護工業産權巴黎公約》（《巴黎公約》）由法國、比利時等 11 個國

家發起，在巴黎締結，1884 年 7 月 7 日生效。《巴黎公約》的保

護範圍非常廣，主要包括發明、實用新型、工業品外觀設計、商

標、服務商標、廠商名稱、産地標記或原産地名稱、反不正當競

争等。巴黎公約確立了諸多國際工業産權保護的基本原則，例

如國民待遇原則、優先權原則、臨時保護等。1中國於 1984 年

12 月 19 日加入《巴黎公約》（1967 年斯德哥爾摩文本）同時聲

明對公約第二十八條第一款予以保留，《巴黎公約》於 1985 年

3 月 19 日對中國生效。可見，國際科技展會希望展示最新科

技産品而擔心核心技術被侵害的檏素觀念推動了國際知識産

權保護條約的誕生。

隨着各國知識産權保護法律體系的完善以及各主要國際

知識産權保護條約（如《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專

利合作條約》、《商標國際註册馬德里協定》）的締結，世界各主

要展會國家形成了相應的展會知識産權保護措施。同時，大型

國際展會在舉辦前大多會結合展會特點發佈相應的知識産權

保護規則，爲不熟悉主辦國知識産權保護制度的國際參展商提

供指引，也爲展會上突發的知識産權糾紛提供快速解决機制。

例如，德國是世界最大的展覽國，舉辦了全球 70% 左右的展

會 2。德國紐倫堡國際玩具展覽會自 1949 年始辦，現已成爲國

際上展出規模最大的玩具類成交性展覽會，國際玩具展組委會

從 2007 年第 58 届展覽會開始，成立了專門的知識産權顧問委

員會（IPR Council）作爲國際玩具展的知識産權糾紛調解機構。

該委員會負責處理法律程序之外的投訴糾紛，澄清某一參展商

的展品是否侵害了其他參展商的知識産權，以及禁止展會期間

侵權展品的各項相關活動。通過該委員會處理知識産權糾紛，

可以避免糾紛處理拖延、司法程序複雜等問題，以减少參展商

的合法權益在展會期間受到的侵害。3

（二）中國展會知識産權保護發展歷程

自中國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尤其是在 2010 年承

辦上海世界博覽會以來，中國逐步加强了對於展會的知識産權

保護。2006 年 1 月，商務部、原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國家

國際科技展會與知識産權
保護的相互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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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局和國家知識産權局聯合頒佈《展會知識産權保護辦法》；

2022 年 7 月，國家知識産權局制定並發佈了《展會知識産權保

護指引》4；此外，中國各知識産權專門法律中有關知識産權保護

的規定，當然也適用於在展會期間對於相關知識産權的保護。

總體來看，中國知識産權法律對於展會知識産權的保護實

現了從低水平向高水平的發展，法律體系越來越完善，基本實

現了與國際通行的展會知識産權保護法律的接軌。

1.《展會知識産權保護辦法》

《展會知識産權保護辦法》在對展會知識産權的保護範圍

包括參展方有關知識産權以及參展項目的知識産權保護方面、

展會主辦方負有維護知識産權權利人合法權益的法律義務等

作出明確規定的同時，在當時的時間節點創新性地規定了展會

主辦方在必要情况下設立知識産權投訴機構以及相關投訴處

理程序的義務 5，建立了展會知識産權投訴機構與知識産權行

政管理部門、司法機關對於展會知識産權保護的並存機制。這

種機制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權利人及有關部門處理

展會知識産權有關問題的效率。

2.《展會知識産權保護指引》

爲進一步加强展會知識産權保護工作，在《展會知識産權

保護辦法》等現有規定的基礎之上，國家知識産權局於 2022 年

制定並發佈了《展會知識産權保護指引》。除繼續明確展會主

辦方在知識産權保護方面的法律義務之外，相較於《展會知識

産權保護辦法》，《展會知識産權保護指引》從展前保護，展中保

護和展後保護三個方面更加全面地對展會知識産權保護進行

調整與規制。在展前保護方面，該指引明確了展會主辦方加强

知識産權保護宣傳，提供相關法律和技術諮詢與指導，以及在

必要情况下設立提供知識産權服務和推進知識産權保護的工

作站的義務，同時也加强了知識産權行政管理部門在展前保護

中的參與度。在展中保護方面，該指引明確工作站作爲展會中

知識産權侵權的投訴受理機構，並且在侵權事實確定的情况

下，工作站應與展會主辦方協調並採取有關强制措施消除侵權

影響。在展後保護方面，該指引對知識産權管理部門在展會知

識産權保護中承擔的法律責任予以進一步規定，包括展會舉辦

地與參展商註册地知識産權管理部門之間相關材料的移送，對

知識産權侵權和有關投訴的記録、統計和報送，與其他有關部

門在展會知識産權保護方面的銜接與協調等。

3. 知識産權專門法律

中國各知識産權專門法律，包括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

和反不正當競争法等法律中並不存在特殊針對展會知識産權

保護的條款，而是主要通過法律規定中有關知識産權保護的内

容進行調整。例如，適用於知識産權侵權糾紛案件中的訴前訴

中證據保全、臨時禁令等規定均可以適用於展會知識産權的

保護。

除了上述内容，與展會知識産權保護相關的内容還包括

《專利法》第二十四條 6和《專利法實施細則》第三十條 7，均對在

中國政府主辦或者承認的國際展覽會上首次展出的專利不喪

失新穎性進行規定和解釋説明。

二、國際科技展會與知識

産權保護的相互促進作用

國際科技展會涉及知識産權類型很多，包括展會本身的知

識産權，例如名稱、會徽、會旗、吉祥物、主題詞、域名等；展品的

知識産權，例如專利、商標（包括地理標誌）、著作權、商業秘密、

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佈圖設計等，以及展臺設計的知識産權。

國際科技展會與知識産權保護之間的關係具有相輔相成、相互

促進的關係。

（一）國際科技展會發展促進企業國際知識産權佈局完善

爲使企業更好地融入國際市場、參與國際合作與競争，參

加國際科技展會十分必要。國際科技展會促使企業在參展前

提前謀劃如何保護自身知識産權在展會上不被侵犯，同時還要

避免自己的展品在展示時侵犯其他主體的知識産權。

展會知識産權保護通常融入在企業整體知識産權保護戰

略和佈局中。以專利爲例，首先，在國别佈局上，由於專利保護

具有地域性，因此提前在參展所在國佈局專利保護對於參加該

國的國際科技展會尤爲重要。在專利國際佈局，例如在撰寫

PCT 國際專利申請文本和選擇 PCT 國際專利進入哪些國家和

地區的國家階段時，企業不僅要考慮主要銷售國家、競争對手

所在國家，也要考慮國際展會所在國。在文本撰寫方式和公開

内容方面都要考慮到不同國家專利審查標準和程序的各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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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其次，在專利類型佈局上，各國的專利保護類型，每種類型

專利的保護客體、授權條件、審查方式和保護期限各有不同。

例如，根據 2020 年修訂的專利法和國家知識産權局的相關規

定，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期限由 10

年改爲 15 年 8。由於保護客體特殊，外觀設計的保護内容在展

會上更易獲得和被鈔襲，所以需要格外重視展品的外觀設計保

護。再次，在專利申請時機的佈局上，由於絶大部分國家採用

先申請制，總體來説，及早提出專利申請較爲有利；爲快速授

權，也可利用加速審查程序在較短的時間内獲得專利保護。另

外，商業秘密由於其保護方式和内容的特殊性，成爲近年知識

産權糾紛的熱點領域。如果展品涉及容易被反向工程而獲取

的技術秘密，那麽在展品參展國際科技展會前，也往往是新展

品的首次公開前，建議考慮採用“公開换保護”爲原則的專利作

爲保護方式，當然也可以與寬限期原則組合使用，在六個月寬

限期内儘快提交專利申請。

在獲得自身知識産權保護的同時，也要避免侵犯其他主體

的已有知識産權。多國專利法規定了對於“故意侵權”的懲罰

性賠償制度，自由實施許可（FTO）分析與風險排查不僅可以有

效規避知識産權糾紛的法律風險，而且有助於在法院根據侵權

人侵權性質和情節等因素對賠償額度作出决定時减少經濟損

失。在新産品參展國際科技展會前，建議與專業知識産權事務

所合作，做好針對主要競争對手已有專利在展會國和主要市場

國的 FTO 分析與風險排查，如判斷有較高侵權風險，可進行必

要談判獲得專利許可，或提前準備抗辯理由和挑戰權利穩定性

的應對措施。

（二）知識産權保護制度和商事糾紛解决機制的健全提昇

國際科技展會影響力

展會國知識産權保護制度體系的完善有助於提昇國際科

技展會影響力。例如，德國作爲知識産權法的起源國家之一，

法律歷史悠久、體系嚴密、保護程度較高，歐盟知識産權案件一

半以上在德國訴訟審理。杜塞爾多夫、慕尼黑和曼海姆是德國

三個主要專利訴訟地法院，其中杜塞爾多夫州具有 3 個專利法

庭，是德國最重要的專利訴訟地，2022 年提起新訴訟量佔德國

總量的約 50%。9除了司法訴訟，通過調解、仲裁等非訴訟方式

解决知識産權糾紛的比例在德國高達 80%-90%。知識産權

保護制度體系和多元化糾紛解决機制促進了始創於 1947 年 8

月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HANNOVER MESSE）成爲當今規

模最大的國際工業盛會之一，漢諾威已成爲“國際會展之都”，

特别是國際工業展會和科技展會的聚集地。

國際商事糾紛多元化解决機制也爲國際展會在中國的發

展提供有利保障。2014 年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産權法院相繼

成立，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確定了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

員會等五家國際商事仲裁機構以及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調解中心、上海經貿商事調解中心兩家國際商事調解機構作爲

首批納入“一站式”國際商事糾紛解决平臺多元化解决機制的

仲裁和調解機構。《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程序規則(試

行)》規定了國際商事法庭受理、送達、審前調解、案件審理、執

行、支持仲裁解决糾紛等環節的工作程序，明確了訴訟與調解、

司法與仲裁的銜接，引導國内外當事人通過“一站式”機制自主

選擇糾紛解决方式。2022 年 7 月，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

員會知識産權仲裁中心在北京成立，有效滿足了國際知識産權

糾紛解决的多元化需求。這些措施都積極推動了國際會展業

在中國特大城市的發展，在中國會展經濟研究會發佈的 2021

年中國會展城市競争力指數排行榜中，上海、北京、廣州分别位

於前三名。

三、首届中國國際供應鏈促進

博覽會的創新啓示

首届中國國際供應鏈促進博覽會(簡稱“鏈博會”）將於今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在北京中國國際展覽中心順義館舉

辦，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簡稱“中國貿促會”）主辦，這

是全球首個以供應鏈爲主題的國家級展會。首届鏈博會主題

爲“鏈接世界，共創未來”，旨在提供上中下游銜接、大中小企業

融通、産學研用協同、中外企業互動的開放型國際合作平臺，着

力推動構建穩定和富有韌性的全球産業鏈供應鏈。首届鏈博

會設置智能汽車、緑色農業、清潔能源、數字科技、健康生活五

大鏈條和供應鏈服務展區。

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 2023 年 6 月 9 日舉行的新聞發佈

會上，中國貿促會任鴻斌會長介紹首届鏈博會籌備情况，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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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記者問環節解答了鏈博會不同於以往綜合型博覽會和專業

展會之處。在辦展理念上，鏈博會支持各國企業發揮互補優

勢，深度參與全球産業分工和合作，推動世界經濟復蘇和經濟

全球化健康發展。在辦展方式上，鏈博會以供應鏈爲展示邏

輯，匯聚全球相關産業鏈、供應鏈各環節最具代表性、最有特色

企業，縱向展示上中下游高端産品和前沿技術，横向展示金融、

物流、法律等專業服務，注重場景式呈現、多元式互動、沉浸式

體驗，讓觀衆能够切身感受到現代産業鏈、供應鏈和現代前沿

科技的發展，體驗到科技改善生活，科技創造未來。在辦展成

效上，鏈博會不僅關注短期交易，更加注重長期合作和共同發

展；不僅面向專業展商和採購商，也面向大專院校、科研機構和

社會大衆。

商事法律服務和知識産權保護工作一直是中國貿促會的

業務主綫之一，首届鏈博會也將結合中國貿促會在國際商事法

律服務領域的傳統優勢，提供全鏈條、一站式、國際性、多元化

商事法律服務和糾紛解决方式。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

會被評爲全球最受歡迎五大仲裁機構之一，並設有知識産權仲

裁中心。中國貿促會的兩家國際知識産權服務機構被譽爲中

國知識産權代理界“排頭兵”,涉外專利代理業務全國領先。通

過貿法通平臺，可爲企業提供法律方面諮詢，及時解答企業在

跨國經營方面遇到的難題。

同時，首届鏈博會在供應鏈服務展區將爲全球供應鏈提供

一體化解决方案，不僅展示綜合物流、物聯網技術與軟件服務，

自動化配送物流系統等，而且展示金融、保險、商事法律和知識

産權等綜合服務，推進産業鏈協同化、緑色化轉型，促進各行業

降本增效。可見，鏈博會的創新展示邏輯以及貿促特色的多元

化知識産權糾紛解决機制再次表明國際科技展會與知識産權

保護之間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關係。知識産權服務全鏈條特

别是專利鏈與産業鏈、供應鏈、創新鏈、資金鏈、人才鏈的深度

融合將有效地促進提昇産業鏈、供應鏈的穩定和韌性。■

作者單位：中國專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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